
联合国  
 EP 

 

 

联 合 国 
 

环境规划署理事会 

 
Distr. 
GENERAL 
 
UNEP/GC.22/4/Add.2 
23 December 2002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理事会第二十二届会议/全球部长级环境论坛 

2003 年 2 月 3-7 日 内罗毕 

临时议程
*
项目 4(e) 

 

政策问题 国际环境管理 
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的成果 
 

 
贯彻落实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的成果 国际环境管理 

 
执行主任的报告 

 

增 编 

 

大会关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理事会第七届特别会议 

的报告的第 57/251 号决议 

 

1.  继理事会于 2002 年 2 月 15 日作出了关于国际环境管理的第 SS.VII/1 号决定之后 可

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的 执行计划
1
又在其第 140(d)段中强调 国际社会应充分落

实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环境署 理事会第七届特别会议关于国际环境管理的决定的各项内

容 并应邀请大会第五十七届会议审议理事会/全球部长级环境论坛实行普遍理事成员制这

一重要而复杂的议题  

2.  大会在审议理事会/全球部长级环境论坛 2002 年 2 月 13 15 日哥伦比亚卡塔赫纳第七

届特别会议的报告
2
过程中 于 2002 年 12 月 20 日通过了其第 57/251 号决议 该项决议已

作为附件列于本文件之后(摘自大会第二委员会的报告 A/57/532/Add.7,第 10 段 决议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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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该项决议回顾,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在其 执行计划 中邀请大会审议有关环

境署理事会/全球部长级环境论坛实行普遍理事成员制这一重要而又复杂的议题 该项决议

还进一步阐明 为使大会得以在作出决定之前审议此项议题 需要由各会员国和联合国系

统各相关机构进行一项全面的分析 为此 大会邀请各方就环境署理事会/全球部长级环境

论坛实行普遍理事成员制所涉及的法律 政治 体制 财政问题 及其在全系统内所产生

的影响向联合国秘书处提交其意见和看法 并请秘书长于大会第六十届举行之前提交一份

囊括这些意见和看法的报告 供其审议  

4.  作为这一协商进程的第一步 已作为一份背景文件 向理事会/全球部长级环境论坛本

届会议提交了一份 关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全球部长级环境论坛实行普遍理事成员制的议

题文件 (UNEP/GC.22/INF/36) 依照大会第 57/251 号决议 执行主任将着手发起该项决

议中所要求的这一协商进程;各国政府或愿对这一行动方针表示赞同  

5.  第 57/251 号决议还重申需要向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提供稳定 充足和可预测的资金 并

就此依照大会 1972 年 12 月 15 日第 2997(XXVII)号决议 强调应在联合国经常预算中适当

地反映出环境署的所有行政和管理费用 此外 该项决议还请秘书长持续不断审查环境署

及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的资源需求情况 以便以有效方式向环境署及设于内罗毕的其他联

合国机关和机构提供必要的服务  

6.  鉴于第 57/251 号决议再度重申支持 1997 年 2 月 7 日的 内罗毕宣言 关于提供充

足 稳定和所预测的资金的要求 且大会不久前分别于 2000 年 12 月 20 日和 2001 年 12 月

21 日作出的第 55/2000 号和第 56/193 号决议均确认需要增强通过联合国经常预算提供的

支持 为此各国政府或愿请执行主任向秘书长表明从联合国经常预算提供更多资源的需

要 以便减轻目前行政和管理费用对环境基金产生的压力 并部分地满足 内罗毕宣言

所设想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标准 这一要求将仅适用于联合国经常预算 因为有关改进对

环境基金供资情况的工作目前正在通过指示性捐款分摊办法的试行阶段进行 且仍将保持

自愿性质  

 

建议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7.   理事会或愿考虑通过一项措辞大致如下的决定  

      

理事会  

 

    回顾大会 1972 年 12 月 15 日第 2997 XXVII 号决议 列于理事会第 19/1 号决定中

的 关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作用和任务的内罗毕宣言 以及列于理事会第 SS.VI/1 号

决定中的 马尔默部长级宣言  

    还回顾大会 2000 年 12 月 20 日第 55/200 2001 年 12 月 21 日第 56/193 特别是 2002

年 12 月 20 日第 57/251 诸项决议  

        1.  注意到已通过发起一个协商进程 邀请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理事会及联合国系统内

各有关机构就关于理事会/全球部长级环境论坛实行普遍理事成员制这一重要而又复杂的议

题 包括其所涉法律 政治 体制 财政问题 及其在全系统范围内产生的影响发表意见

和看法  

 2 



UNEP/GC.22/4/Add.2 
 

        2.  请执行主任以迅捷方式发起上述协商进程 并要求执行主任在这一进程中  

   (a)  邀请各国政府于 2003 年 10 月 31 日之前就此事项提交书面意见  

   (b)  向理事会 2004 年第八届特别会议/全球部长级环境论坛提交一份囊括从各国政府

收到的相关意见的报告 供其审议  

   3.  重申需要向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提供稳定 充足和所预测的供资 并赞扬为通过指示

性捐款比额的试行阶段工作改进环境基金状况而作出的尝试  

   4.  关切地注意到联合国经常预算目前向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供资水平仍然不足以使环

境署依照大会第 2997 XVII 号决议第二节第 3段的规定履行其各项核心职能  

   5.  请执行主任就此事项与秘书长进行讨论 确保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所有行政和管理

费用均由联合国经常预算予以承担  

   6.  请执行主任向理事会第八届特别会议/全球环境论坛汇报贯彻执行本决定的进展情

况  

  ―――――――――――――――                                                
1
    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的报告 2002 年 8 月 26 9 月 4 日 南非约翰内斯堡 联合国出版

物,出售品编号 E.03.II.A. , 第一章 决议 2 附件  
2    大会第五十七届会议正式记录 补编第 25 号 A/5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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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大会2002年12月20日第57/251号决议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理事会第七届特别会议的报告 

 

        大会  

     回顾其1972年12月15日第2997(XXVII)号决议 其中决定设立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理事会  

   还回顾其1999年7月28日第53/242号决议 以及关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理事会

第二十一届会议报告的2001年12月21日第56/193号决议  

   审议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理事会第七届特别会议的报告, 

       考虑到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的 执行计划  

    回顾 执行计划 邀请大会在其第五十七届会议上审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理

事会/全球部长级环境论坛实行普遍理事成员制这一重要而复杂的议题  

 着重指出作为联合国最高政府间决策机关 大会在审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理

事会/全球部长级环境论坛实行普遍理事成员制这一议题方面具有独特作用 因此

需要由各会员国及联合国系统各相关机构进行一项全面的分析 从而使大会得以

在作出相关决定之前 审议此项议题所涉所有层面 其中包括法律 政治 体

制 财政问题以及对全系统产生的影响  

       重申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作为联合国系统内环境领域的主要机构的作用 并重

申环境规划署应在其任务范围内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及经济转型国家的发展需要  

       1.  注意到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理事会第七届特别会议的报告 以及其中所列

各项决定  

       2.  表示赞赏国际环境管理问题政府间部长或其代表不限成员名额小组编制

的 业经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理事会第七届特别会议核可的报告  

       3.  回顾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关于充分实施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理事

会第七届特别会议所通过的国际环境管理问题的决定1各项内容的决定  

    4.  邀请各会员国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理事会 以及联合国系统各相关机构向

秘书处提交关于理事会/全球部长级环境论坛实行普遍理事成员制问题 包括所涉

法律 政治 体制 财政问题及对全系统的影响的书面意见 并请秘书长于大会第

六十届举行之前提交一份囊括这些意见和看法的报告 供其审议  

  5.  重申希望得到关于环境管理小组工作情况的通报  

  6.  请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其任务规定范围内 继续为在所有各级促进可持

续发展方案及 21世纪议程 的实施做出贡献 同时铭记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的任

务规定  

       7.  重申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需要有稳定的 充足的和可以预测的财政资源

并在此方面着重指出 需要考虑在联合国经常预算中适当反映出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的所有行政和管理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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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还请秘书长不断审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的资源需

求 从而得以有效地向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及设于内罗毕的其他联合国机关和组织提供

各种必要服务   

 

――――――――――――――― 

   a/ 大会第五十七届会议正式记录 补编25 A/57/25  

   B/ 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的报告 2002年8月26 9月4日 南非 约翰内斯堡

联合国出版物 出售品编号 E.03.II.A.1 ,第一章 决议2 附件  

   C/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的报告 1992年6月3 14日 里约热内卢 联合国出版物

出售品编号 E.93.I.8和更正 第一卷 会议通过的各项决议 决议1 附件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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